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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僱員工薪資工時統計係政府制定產業政策、規範勞動條件、企

業衡量勞動成本及生產效率等之重要指標。為確實掌握勞動市場的供

需狀況，我國按月分別辦理家戶面「人力資源調查」及廠商面「受僱

員工薪資調查」；近年由於我國勞動統計備受各界重視，爰赴澳洲統

計局了解薪資及生產力統計技術，期能藉由學習澳洲豐富的經驗與技

術，以有效精進我國薪資及生產力統計研究。  

澳洲統計局的主要薪資統計包括平均週薪統計與受僱員工薪資

及工時統計，分別自 1941 年與 1974 年開始按季及按年辦理，中間幾

經調整調查頻率及問項，為減少廠商填報負擔，至目前改以每半年及

每兩年辦理一次方式進行。平均週薪調查類似我國按月受僱員工薪資

調查，惟僅統計平均週薪，另有關工時問項及薪資分布統計則於受僱

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中查填。澳洲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係從廠商

面抽選僱員樣本填報個人特徵資料，推估後得以深度了解澳洲僱員薪

資統計及其分布全貌。若我國薪資統計未來能研究整合調查及公務資

料，提供全時及地區別受僱員工薪資統計，或研究調查廠商面受僱者

之個人特徵，將可提供更多元的薪資統計指標供各界運用。  

澳洲統計局對按月或按季調查結果，除發布原始估計值外，同時

發布經季節調整及趨勢估計值；並認為對大多數商業決策和政策建議

來說，趨勢估計比經季節調整估計或原始估計提供了更可靠指導的基

本方向。我國目前薪資統計除原始估計的時間數列外，同時亦編製經

季節調整估計，惟尚未有趨勢估計的時間數列，雖然在主要國家勞動

統計亦較少編製趨勢估計，但我國未來按月薪資統計可研究長期的趨

勢估計，以提升時間數列之應用價值。  

澳洲無論家庭面或廠商面調查的回表率均高達 95%以上，主因係

澳洲透過立法及嚴格執法的規範，使廠商或個人均有接受澳洲統計局

人員調查的義務，及個別資料均獲得保障，使每次抽樣調查均可精確

推估至澳洲全體。反觀我國目前統計法正處於修法階段，期待能儘速

完成並公布實施，除提升行政登記資料之應用，並明確規範廠商及個

人均有接受統計調查之義務，及違反之處罰，並保障資料隱私，達成

政府統計之高品質及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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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受僱員工薪資工時統計係政府制定產業政策、規範勞動條件、企

業衡量勞動成本及生產效率等之重要指標。為確實掌握勞動市場的供

需狀況，我國按月分別辦理家戶面「人力資源調查」及廠商面「受僱

員工薪資調查」，前者係以戶籍人口為母體，每月調查約 2 萬戶家庭，

蒐集戶內年滿 15 歲以上人口之就業、失業及非勞動力狀況；後者則

係以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檔為母體，每月調查約 1 萬家廠商，蒐集受僱

員工之每月工時、薪資及人數等資料。近年由於我國勞動統計備受各

界重視，爰赴澳洲統計局（ABS
1）了解薪資及生產力統計技術，期能

藉由學習澳洲豐富的經驗與技術，以有效精進我國薪資及生產力統計

研究。  

澳洲統計局主要薪資統計包括平均週薪統計及受僱員工薪資及

工時統計，分別自 1941 年及 1974 年開始按季及按年辦理，在調查制

度、抽樣及推估方法上發展相當完備，經驗及技術足以作為我國薪資

統計之參考。平均週薪調查類似我國按月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惟僅統

計平均週薪，另有關工時問項及薪資分布統計則於受僱員工薪資及工

時調查中查填。澳洲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係從廠商面抽選僱員樣

本填報個人特徵資料，推估後得以深度了解澳洲僱員薪資統計及其分

布全貌。本次研習重點原規劃在薪資及生產力統計主題，澳洲統計局

除針對相關內容作重點簡報外，亦針對家戶面的勞動力統計作差異比

較說明。  

本次赴澳洲統計局研習期間，承蒙駐澳大利亞代表處代表常以立

及組長丁洪偉協助安排行程並聯繫澳方，在澳洲統計局研習期間，由

於國際關係科 Donald McKenzie 先生周密安排會晤事宜及相關課程，

使研習課程得以順暢進行；另外，特別感謝勞動需求統計科科長

Manpreet Singh 先生及副科長 Tim Landrigan 先生特地從西澳伯斯搭

機前來授課，並全程參與。有關本次研習議題及會晤人員之行程表分

述如次：  

                                                 
1
 Austral ian Bureau of Stat i st ics，澳洲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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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地點  研習議題  簡報主講人  

12 月 5 日  

澳洲統計局  

勞動供給統計  Bjorn jarvis，勞動力科科

長  

12 月 6 日  

澳洲統計局  

勞動需求統計  Manpreet Singh，勞動需

求統計科科長  

Tim Landrigan，勞動需

求統計科副科長  

商業統計之估計、差補與離

群值處理，以及變異數、相

對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Lyndon Ang，商業調查方

法科副科長  

Jack Steel，商業調查方

法科科員  

Aparji t Singh，商業調查

方法科科員  

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  

(EEH Survey)  

Manpreet Singh，勞動需

求統計科科長  

Tim Landrigan，勞動需

求統計科副科長  

12 月 7 日  

澳洲統計局  

平均週薪調查  

(AWE Survey)  

Manpreet Singh，勞動需

求統計科科長  

Tim Landrigan，勞動需

求統計科副科長  

勞動生產力及多因素生產

力  

Katherine Keenan，經濟

分析報告科科長  

Derek Burnell，經濟分析

報告科副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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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計分五章及附錄，除前言外，分別說明澳洲勞動統計、生

產力統計、澳洲大數據應用及統計局簡介，並提出本次研習的心得與

建議。  

  

日期、地點  研習議題  簡報主講人  

 時間數列  Ben Ingram，時間數列分

析科副科長  

Greg Shipp，時間數列分

析科科員  

12 月 8 日  

澳洲統計局  

澳洲統計局的大數據應用  Ric Clarke，新興數據分

析科科長  

Jenny Myers，新興數據

分析科副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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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勞動統計  

第一節  勞動統計概述  

勞動統計旨在衡量勞動市場各方面資訊統計，供為國家重要經濟

及社會指標。透過衡量勞動市場需求面（如受僱、缺工情形及勞動成

本等）與勞動市場供給面（如就業、失業率、勞動力參與率等）資訊，

可供政府及企業觀察政策及經濟變化對勞動市場的影響。  

澳洲勞動統計包括廠商面的勞動需求統計及家戶面的勞動供給

統計，表 2.1.1 為 ABS 目前主要勞動統計調查。  

表 2.1.1  ABS 主要勞動統計調查  

勞動統計調查 索引號 調查頻率 發布時間 

勞動需求    

  平均週薪調查（AWES） 6302.0 半年註 1 
3個月後 

  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EEHS） 6306.0 兩年註 2 
8個月後 

勞動供給    

  勞動力調查（LFS） 6202.0   月註 3
 1個月後 

註： 1.資料參考期為第 2 季、第 4 季中間月（即 5 月和 11 月）的第三個星期五

結束前的最後一個支付週期。  

2 .資料參考期為 5 月的第三個星期五結束前的最後一個支付週期。  

3 .調查期為每個月含 5 日至 11 日的星期日開始的兩個星期內進行，故資料

參考期為調查的前一週。  

本章就廠商面「平均週薪調查」及「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

等兩項重要勞動需求統計分別於第二及第三節作介紹，另有關家戶面

「勞動力調查」之勞動供給統計則於第四節作重點概述。  

第二節  平均週薪調查（Average Weekly Earnings Survey, 

AWES）  

平均週薪（AWE
2）統計旨在衡量澳洲在某個時間點的平均薪資

                                                 

2
 Average Weekly Earnings，平均週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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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其調查類似我國按月辦理的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惟調查頻率為

每半年辦理一次，並於資料參考期後的 3 個月發布統計結果。AWE

調查同樣是從工業及服務業全體事業單位中抽選樣本，被抽選的事業

單位依法填報特定期間的彙總資料，包括支付給僱員總薪資和僱員人

數，再從這些填報的樣本數據進行加權後求得母體推估值。  

一、調查沿革  

AWE 統計開始於 1941 年，早期係採薪資報稅資料推估而得；直

到 1981 年因使用者期望有更細緻資訊而開始抽樣調查，並採自廠商

收集資料方式推估結果。 2012 年 5 月（含）之前，AWE 調查為按季

辦理（資料時期為每季中間月，即 2 月、 5 月、 8 月及 11 月），惟自

2012 年 11 月開始迄今，AWE 調查的週期改為每半年辦理一次（資料

時期為第 2 季、第 4 季中間月，即 5 月及 11 月），並於 2013 年 5 月

開始增加網路填報方式。  

目前 AWE調查資料期為 5月及 11月的第三個星期五結束前的最

後一個支付週期。例如，2016 年 8 月發布的資料是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或之前最後一個支付週期，若廠商每次支付週期為每兩週或每月一

次者，則填報資料均須換算為一週資料後報送。  

二、調查對象及範圍  

AWE 填報的對象包括於調查資料基準期為在職且領取薪資的員

工，除了：  

 澳洲武裝勞動力；  

 主要從事農業、林業及漁業的員工；  

 受僱於私人家庭的員工；  

 於國外大使館、領事館等地工作的員工；  

 在國外工作的員工；和  

 未列於員工薪資清冊而獲職工賠償金的員工。  

之外，下列員工亦排除在外：  

 在參考期內沒有收到薪資的臨時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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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參考期間放無薪假之員工；  

 於參考期罷工或退休且無支薪的員工；  

 不支薪的董事；  

 雇主或合夥；  

 自營作業者，如承包商、業主 /計程車司機、顧問等；  

 完全採抽佣方式之非雇傭關係的人員；和  

 向澳洲政府申請帶薪育嬰假的員工。  

三、抽樣母體  

在澳洲當成立新公司時，需在澳洲稅務局（ATO
3）註冊一個澳

洲商務號碼（ABN
4），新增進澳洲商業登記冊（ABR

5），並按月或按

季繳交商務活動聲明（BAS
6），作為申報及繳納消費稅、現收現付預

扣稅款（PAYGW
7）等稅務報告。澳洲聯邦政府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及

機構須使用 ABN 作為政府和企業間往來的主要參考號碼，以減少政

府徵收匯報的負擔。澳洲統計局商業登記冊（ABSBR
8）包括在澳洲

從事經營項目且造冊於 ABR 中的各事業單位及機構，並作為 ABS 辦

理各種商業調查的母體，AWE 的樣本同樣是從 ABSBR 抽樣母體中隨

機抽選出來。ABSBR 每季更新一次，包括新登記、收購與合併、變

更行業分類、變更員工人數及停業註記，以及其他一般公司變更資訊

等。已停業或無僱工的事業單位將被 ATO 取消其 PAYGW 登記；此

外，若前 5 季皆無提交 PAYGW 計畫的事業單位亦將從母體刪除。  

                                                 
3
 Austral ian Taxat ion Off ice，澳洲稅務局。  

4
 Austral ian Business Number，澳洲商務號碼。  

5
 Austral ian Business Regis ter，澳洲商業登記冊。  

6
 Business  Act ivi ty Sta tement，商務活動聲明為企業報稅資料，依 1936 年所得稅

額法規定：ATO 在 1905 年普查統計法的目的下，可提供資訊給澳洲統計人員。  
7
 Pay-As-You-Go Withholding，現收現付預扣稅款，亦即雇主發放給僱員或承包

商報酬時，須將員工或承包商應繳的稅款自報酬中預先扣除並定期轉付給澳洲

稅務局，稱之為 PAYG 預扣稅款。  
8
 ABS Business Regis ter，澳洲統計局商業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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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經濟單位包括企業集團（EG
9）、法人實體（LEs

10）、活動類

型單位（TAUs
11）及地點單位（Location Unit

12），以下說明各單位定

義，並於圖 2.2.1 介紹不同經濟單位間的關係。  

圖 2.2.1  ABS 經濟單位  

（一）EG：為機構單位，包含澳洲經濟領域內受同一控制的所有法

人實體。  

（二）LE：為機構單位，包含在澳洲擁有部分或全部權利和義務的

個人或公司實體，如公司、合夥、信託、獨資、政府部門和法定機

構。在大多數情況下， LE 是相當於一個 ABN 登記。  

（三）TAU：為生產單位，包括一個或多個法人實體、子實體或可報

告的生產和就業活動的法人分支機構。  

（四）Location：為生產單位，是指一個組織在一個單一完整地區從

事或在未來的某一段時間開始從事生產活動的事業單位。  

                                                 
9
 Enterpr ise Group，企業集團。  

10
 Lega l  Enti t ies，法人實體。  

11
 Type of  Act ivi ty Units，活動類型單位。  

12
 Location Uni t，地點單位。  

活動類型

TAU

法人實體

LE

企業集團

EG

法人實體

LE

法人實體

LE

法人實體

LE

法人實體

LE

活動類型

TAU

活動類型

TAU

活動類型

TAU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地點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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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經濟單位無法全部適用於 ABR 中，故將所有經濟單位分為

兩 部 分 ， 包 括 概 況 母 體 （ Profiled population ） 和 非 概 況 母 體

（Non-profiled population）。概況母體包括較為大型、複雜且多樣化

的事業單位及機構，通常有多個 LE、多個 TAU，且是行業內最大的

貢獻者之一，廠商資料由 ABS 調查數據進行更新與維護；非概況母

體是 ABR 的主要來源，包括較簡單的事業單位及機構，通常為無分

支單位的企業，包括單一 LE 及單一 TAU，廠商資料主要由 ABR 更

新與維護。這兩個母體為互斥，並涵蓋澳洲已註冊 ABN 的所有組織。  

 

沃爾沃斯集團（Woolworths Limited）是澳洲規模最大的零售商之

一，於 ABS 定義的經濟單位屬於企業集團，旗下著名子公司包括

Woolies 超級市場、Big W 超級市場、BWS 酒量販店、Dan Murphy's

酒量販店…等等，全國總共有近 1,100 家商店，故 Woolies、Big W、

BWS 及 Dan Murphy's 等均屬法人實體，而位於各州或領地的事業單

位屬於活動類型單位，各州底下的市區則屬地點單位，圖 2.2.2 為其

經濟單位圖。  

圖 2.2.2  沃爾沃斯集團之經濟單位  

舉例說明  

ACT
坎培拉首都特區

Woolies
超級市場

Woolworths Limited
沃爾沃斯

Big W
超級市場

NSW
新南威爾斯州

Belconnen
貝爾科南

Dickson
迪克森

Majura
麥駒華

Sydney
雪梨

BWS
酒量販店

Bulli
布里

…

…

…

企業集團

法人實體

活動類型單位

地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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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樣設計  

從 ABSBR 之工業及服務業近 90 萬家廠商母體中隨機抽選約

5,700 個事業單位樣本，採分層隨機抽樣法，分層變數為州或領地、

行業、公民營、員工人數等，各層內的統計單位均採相等機率抽樣，

並確保按州或領地、行業、公民營所推估的結果均具代表性。  

統計單位包括在特定的州或領地之營業廠商，每個統計單位按其

主要業務被歸入所屬行業。每次調查樣本均會將調查資料回饋並更新

母體，包括新登記、收購與合併、變更行業分類、變更員工人數及停

業等。  

五、調查問項  

2016 年 5 月 AWE 調查問項內容（可參閱附錄 1），包含按全時

成人、其他所有僱員與性別分別填報彙總的僱員人數、薪資犧牲 13

（ salary sacrifice）週薪及扣除薪資犧牲後之總週薪 14等資料，另對全

時成人僱員再加查資料基準週加班費問項。  

受僱員工按全時成人和其他所有僱員分類，其定義說明如下：  

（一）全時成人僱員（Full-time Adult Employees）  

 所從事的工作按成人率 15（ adult  rate）支薪或年齡在 21 歲或

以上者（例如年齡為 18 歲，但以成人率支薪者亦屬之）；且  

 與工作場所約定之經常工時為全時工作者；若無約定者，通

常以每週工作超過 35 小時屬全時工作者認定。  

全時成人僱員並非僅包括常僱或固定期限工作者，同時也包括每

週經常性工時超過 35 個小時的臨時人員（參考期沒有工作者除外）。  

（二）其他所有僱員（All other employees）  

 年齡未滿 21 歲，且未依成人率支薪者，包括全時初任（ junior）

                                                 
13

 薪資犧牲係指僱員與雇主間協議，僱員同意放棄他們部分稅前薪資以換取某些

福利；常見的薪資犧牲協議包括稅前退休金基金的提撥和新增的汽車租賃。  
14

 總薪資包括固定薪資及經常性獎金或津貼、加班費等，惟不包括年終獎金、半

年發放一次或聖誕節等非經常性獎金。  
15

 成人率係指薪資按公司薪酬訂定方式（採績效制、協議或國家最低工資）之全

額給薪，其他如初任、實習 /學徒或殘障等人員則按成人薪資的比例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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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部分工時初任僱員、部分工時成人僱員等；或  

 每週經常性工時少於 35 小時的兼職或臨時性僱員，惟不包

括在參考期內沒有工作的臨時工。  

六、推估方法  

AWE 推估方法係採比例估計法（Ratio estimation），作法為利用

輔助變量的資訊來估計。為了使我們所感興趣的估計值具備有效性，

輔助變量需與估計變量有高度相關性，例如：AWE 的輔助變量為在

職僱員總數。推估公式如下：  

（一）假設真實基準總數
T

X 為已知的  

（二）X 的數量增加估計值為  

              nxwX
n

i

ii ,ˆ

1




 樣本數  

（三）兩個總數之間的差異為  

              X

X T

ˆ  

假設 X 和某估計變量 Y 間有良好的關係，使用已知輔助變量的

偏差來調整其他估計，如果所推估的 X 小於總體總數，則該比率將

大於 1，反之亦然；如果 X 的估計等於總體總數，則不需要調整。  

（四）使用基準變量 X 推估總和 Y 的比例估計為  

xx

y
x

X

yw
X

X

yw
X

X
Y

sample

i
T

sample

ii
T

sample

ii
T

Ratio

 of sum sample  theis  where

的樣本總數的比率X使用總體與

將其作為權重的調整
ˆ

始估計使用差異比率來調整初
ˆ

ˆ
































































 

比例估計法的優點在於當 X 和 Y 間呈高度相關時，其抽樣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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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較數值提高估計法 16（Number-raised estimation）小；反之，當 X

和 Y 間相關性低時，比例估計法除了可能不如數值提高估計法準確

外，亦可能較容易受到異常值的影響。  

ABS 所辦理的調查如為按月或按季辦理頻率者，統計結果除發

布特徵值的原始估計值外，亦會發布季節調整估計值及趨勢估計值

（即平滑的季節調整估計值），例如 AWE 調查及 LF 調查；如為按年

辦理者，因無季節性，則僅有原始估計結果，如 EEH 調查。ABS 自

1987 年開始發布趨勢估計值，並認為對大多數商業決策和政策建議

來說，趨勢估計比經季節性調整估計或原始估計提供了更可靠指導的

基本方向。  

時間數列一般可被分解為趨勢、季節性及不規則等三個成分；而

時間數列的分解模型通常有加法模型、乘法模型及偽加法模型三種。

ABS 的時間數列資料有將近九成比例屬乘法模型，故以下僅就乘法模

型計算季節估計值及趨勢估計值作說明。在乘法模型中，原始時間數

列為趨勢、季節性和不規則成分的相乘，亦即  

𝑂𝑡 = 𝑇𝑡 × 𝑆𝑡 × 𝐼𝑡 

其中，𝑂𝑡為原始數列，𝑇𝑡  、 𝑆𝑡 及  𝐼𝑡為趨勢、季節性及不規則成分。  

季節調整數列包含趨勢成分及不規則成分，公式如下：  

𝑆�̂�𝑡 =
𝑂𝑡

�̂�𝑡

=
𝑆𝑡 × 𝑇𝑡 × 𝐼𝑡

�̂�𝑡

≈ 𝑇𝑡 × 𝐼𝑡 

ABS 使 用 美 國 普 查 局 所 開 發 的 X11-ARIMA ， 並 擴 展 到

X12-ARIMA，每個成分利用過濾器以反覆迭代方式估計，來確定按

月及按季時間數列的季節因素，進而求得季節調整估計及趨勢估計值，

圖 2.2.3 為 ABS 應用 X11-ARIMA 進行季節及趨勢估計過程。  

                                                 
16

 澳洲 EEH 調查之推估方法即採數值提高估計法，其推估的擴大數為 N/n（其

中 N 為該層母體中單位總數， n 是該層樣本中有回表單位總數），表示每個調

查單位所代表母體的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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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ABS 應用 X11-ARIMA 進行季節及趨勢估計過程  

ABS 於圖 2.2.3 的內部迭代過程中，所使用趨勢和季節過濾器的

期數長度，按月調查是採 13 期亨德森過濾器（Henderson's  fi lters），

按季調查則是採 7 期亨德森過濾器。亨德森過濾器是一個平均過程，

用於將一個數列分解為其成分，其所設計的權重可保有時間數列的基

本方向，並使短期波動性最小化而呈更平滑趨勢。  

AWE 目前為每半年調查一次，但在 2012 年 5 月（含）之前為按

季辦理。ABS 先利用前後有調查的兩季（第 2 季和第 4 季）原始估計

值平均，估算未調查合成季（第 1 季和第 3 季）的原始估計值；再控

制經季節調整數列中的不規則成分，並採 7 期亨德森移動平均值估算

趨勢估計。通常採 7 期亨德森平均值是呈對稱的，除最後兩期估計則

採不對稱平均值。ABS 針對合成季數據僅作為推估季節調整及趨勢估

計之用，故於發布 AWE 統計結果時，並不會公布未調查季包括原始、

季節調整及趨勢估計值的時間數列。  

圖 2.2.4 至圖 2.2.7 為 ABS 以 AWE 從 1994 年 Q3 至 2012 年 Q2

的時間數列結果，其中圖 2.2.4 為原始估計值（黑實線）及季節調整

原始
應用之前先將數據校正

(LE, TB, SB, TD, 及移動假期，
如農曆春節等)

校正原始

過渡期趨勢

過渡期季節因素

過渡期
季節調整

求得最初季節調整
(去除季節性)

LEs, TBs 放回 發布季節性調整

過渡期季節
不規則

(不對稱) 

亨德森過濾器
初始趨勢

(去除季節及不規則)
TBs 放回 發布趨勢

3 次迭代

去除趨勢

應用季節過濾器去除季節因素

應用亨德森過濾器

說明:
I : 不規則
LE:  大值
O : 原始
S : 季節性
SA: 季節性調整
SB: 季節性休 
SF: 季節因素
SI : 季節性不規則
TB : 趨勢休 
TD: 交易日

求得最初季節因素及
刪除ARIMA 預 

經過 3 次迭代後

應用最初
趨勢過濾器

5, 7, 9, 13, 23

7-期 13-期
(季資料)  (月資料)

3x3, 3x5, 3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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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值（紅實線）趨勢圖，圖 2.2.5 為季節調整估計值（紅實色）及

趨勢估計值（藍實色）趨勢圖，圖 2.2.6 為季節乘不規則（紅虛線）

及季節因素（藍實色）趨勢圖，圖 2.2.7 則列出電腦執行季節 試的

摘要。由圖 2.2.4 及圖 2.2.5 可看出，時間數列在剔除季節因素後的季

節調整估計較原始估計平滑，趨勢估計又較季節調整估計更為平滑。  

圖 2.2.4  1994Q3-2012Q2 間 AWE 時間數列－原始及季節調整  

 

圖 2.2.5  1994Q3-2012Q2 間 AWE 時間數列－季節調整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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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1994Q3-2012Q2 間 AWE 時間數列－季節因素  

 

圖 2.2.7  1994Q3-2012Q2 間 AWE 時間數列執行過程摘要  

 

七、我國與澳洲薪資統計之比較  

我國按月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於每年 7 月進行抽樣廠商更換，被抽

選到的樣本廠商須每月接受調查（從當年 7 月到翌年 6 月，共調查



 

15 

 

12 個月）。而澳洲每半年辦理一次的平均週薪調查，對於大規模或於

該行業具代表性之特別廠商在每半年辦理的調查中亦同樣會被列為

重複樣本，而針對規模較小的廠商一般將會被包含在大約三年（每半

年一次，故共 7 次）的平均週薪調查中。  

我國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按月調查每月底在職且領有薪資受

僱員工的每月人數、每月薪資及每月工時資料，故按月發布包括職員

（監督及專技人員）、工員（非監督專技人員）及全體之總薪資、經

常性薪資、總工時、正常工時等資訊，及按行業別、性別等分類及全

體僱員統計結果。而澳洲平均週薪調查統計，僅查填資料參考週的薪

資資料，而無調查工時資訊，故每半年發布包括全時成人正常工時週

薪、全時成人總週薪及全體僱員總週薪 17，並提供按州 /領地、行業與

公民營之男、女性及全體僱員統計結果。  

以下針對我國薪資調查與澳洲平均週薪調查之比較整理列於表

2.2.1。  

  

                                                 
17

 AWE 統計的薪資係排除薪資犧牲，但因薪資犧牲在概念上亦是現金薪資的一

部分，為維持長期可比較性的時間數列，故自 2011 年 5 月 AWE 出版以來，亦

發布包含薪資犧牲的平均每週現金薪資（AWCE）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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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我國與澳洲薪資統計比較表  

項目別 中華民國 澳洲 

調查名稱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平均週薪調查 

調查頻率 每月 每半年一次 

資料發布期間 每月及全年 5月及 11月 

薪資給付期間 每月最後給薪期間 5月及 11月第三個星期五結束

前的最後一個支付週期 

僱用型態員工

納入統計情形 

全時員工、部分工時員工及臨

時工 

全時員工、部分工時員工及臨

時工 

受僱員工分類 工業部門區分為職員及工

員；服務業部門區分為監督及

專技人員與非監督專技人員 

全時成人僱員、其他所有僱員 

薪資內容 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非經常

性薪資 

薪資犧牲週薪、扣除薪資犧牲

後之總週薪（含固定薪資及

經常性獎金或津貼、加班

費等）、週加班費 

工時內容 實際工時及天數 未查18
 

調查主辦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 澳洲統計局 

調查方法 派員實地訪問調查及郵寄通

信調查、網際網路填報 

郵寄通信調查、網際網路填報 

抽樣方法 全查或截略分層隨機抽樣；按

行業、員工人數分層 

分層簡單隨機抽樣；按州/領

地、行業、公民營及員工人數

等分層 

母體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澳洲統計局商業登記冊之工業

及服務業檔 

樣本家數 約 10,000家 約 5,700家 

                                                 
18

 AWE 調查未查填工時問項，澳洲廠商面之工時問項於 EEH 調查中查填有酬工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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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Employee Earnings 

and Hours Survey, EEHS）  

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EEH
19）統計旨在提供受僱員工薪資、工

時及薪酬訂定方式等組成及分布的詳細統計數據，係由廠商面調查收

集包括廠商特徵（如行業和公民營）及其僱員特徵（如職業、僱員類

型和確定工資支付方式）等資訊。  

一、調查沿革  

EEH 調查開始於 1974 年並按年辦理，到 1981 年改為每兩年辦

理一次，之後於 1983 年及 1985 年各調查一次，於 1986 年至 1996 年

間又改採按年調查，直到 1996 年後迄今，為減少廠商填報的負擔，

再度改為每兩年一次的調查頻率，並於調查後 8 個月發布統計結果。  

EEH 調查的資料期通常為 5 月的第三個星期五結束前的最後一

個支付週期，雖為定期辦理，但卻不適合作為時間數列觀察之用，主

因 ABS 認為每個調查週期所抽選的樣本均為獨立樣本，且無論廠商

或僱員樣本在每次調查中均無保留一定的重複樣本，此調查僅作為在

一個時間點提供準確數據的「快照（ snapshot）」。換言之，EEH 不適

合作時間數列比較，ABS 並針對所發布數據提出警告，建議使用者在

比較 EEH 不同年份間的數據應用上要小心使用。  

隨著時間演變，因主要使用者對數據需求及 ABS 為了解工作場

所關係環境的狀態，包括用於薪酬訂定方式、工業糾紛等資訊，於最

近一次（ 2000 年）審查 EEH 問卷的主要內容時，增加薪酬訂定的問

項，EEH 是 ABS 所有廠商面調查中唯一有收集並發布僱員薪酬訂定

方式的數據。以下針對近年 EEH 問項重要變動作說明：  

 2008 年反映了因「工作選擇法 20」（Work Choices legislation）

                                                 
19

 Employee Earnings and Hours，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  
20

 「工作選擇法」於 2006 年 3 月生效，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建立了覆蓋約 80%

工人的國家勞資關係體系。該法實施後除顯著增加國家勞資關係系統的範圍，

並設定最低條件，及使工作選擇精簡了認證協議（ Cer ti f ied  Agreements）和澳

洲工作場所協議（Austral ian Workplace  Agreements ,A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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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施，導致該年調查結果與 2006 年有顯著的變化。  

 2010 年由於「公平工作法 21」（ Fair Work Act 2009）的制定，

EEH 針對員工薪酬訂定方式的問項進行了一些修改，包括由

績效制、集體勞資協議、個別合約等方式或為企業雇主。  

 2012 年開始增加網路填報方式。  

 2014 年開始收集僱員的實際年齡，在此之前，年齡僅收集為

『未滿 18 歲』、『 18 歲至 20 歲』和『 21 歲以上』；另外，除

原有成人及初任僱員外，並增加按實習生 /學徒或殘障者之工

資率問項。  

二、抽樣設計  

EEH 調查之調查對象及抽樣母體與 AWE 調查相同，故本節不再

贅述。EEH 調查是採兩階段抽樣法，第一階段為從 ABSBR 工業及服

務業近 90 萬家母體中抽選約 8,000 個廠商樣本的機率抽樣，其統計

單位包括在特定州 /領地的雇主有從事經濟活動的 ABN單位或 TAU；

第二階段則要求所選定的雇主使用 ABS 所提供的抽選原則，從其員

工薪資清冊中隨機抽選僱員樣本，EEH 調查總共抽選約 55,000 個僱

員樣本。  

（一）第一階段抽樣  

EEH 的第一階段抽樣單位為廠商，在抽選廠商樣本前，先將抽

樣母體進行分層，其分層變數包括：  

 州 /領地；  

 公民營；  

 行業別：在民營企業的行業是依紐澳行業標準分類來分層，

在公營企業的行業則依該分類彙總成四大行業後分層；  

 員工人數規模：員工規模大小因州 /領地、公民營及行業不同

                                                 
21

 聯邦政府於 2009 年頒布了「 2009 年公平工作法」，且依法創建澳洲公平工作

局（ Fair  Work Austra l ia ,  FWA），其取代了澳洲工業關係委員會（ Austral ian 

Industr ia l  Relat ions Commiss ion,  AIRC），並履行以前由澳洲工作場所和澳洲公

平報酬委員會執行的職能，及制定全國最低工資和就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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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差異。  

除各層在截略點之上的層別及在群體中屬於特定少量的廠商採

全查外，餘各層內廠商均採等機率抽樣，其中對於員工人數不到 20

人之廠商，盡量使其抽樣廠商與 AWE 調查的重複樣本降至最低。  

（二）第二階段抽樣  

EEH 的第二階段抽樣單位為僱員，是從選定的第一階段單位樣

本廠商內，再以系統抽樣法隨機選出僱員樣本。ABS 向每個所抽選到

的廠商發出問卷時會同時設定一組隨機的起始值（ start number）和間

隔值（ skip number），使廠商依循 ABS 的抽選規則從其員工薪資清冊

中選擇第二階段樣本，並由雇主統一填報僱員資料，而非僱員個別填

報。在選擇僱員樣本時，廠商並不需要以任何特定方式對員工薪資清

冊進行排序。  

ABS 強調 EEH 的樣本選擇設計旨在從澳洲所有僱員中隨機選取

具有代表性樣本，即廠商依循 ABS 的抽選原則所選出的僱員樣本可

能在其公司中並不是最具代表性的員工，但仍要求雇主一定要依 ABS

抽選原則來填報僱員樣本資料，ABS 如發現廠商所回傳的僱員樣本資

料明顯的集中於高薪資水準或特定樣本族群，將會要求樣本廠商重新

填報正確的僱員樣本資料。  

每個廠商所抽選的僱員樣本數將取決於該廠商之員工人數規模，

僱員樣本數的抽選原則如表 2.3.1 所示，換言之，廠商員工規模大者

所需填報的僱員樣本數亦多。  

表 2.3.1  EEH 僱員樣本數之抽選原則  

員工數下限  員工數上限  應抽選員工樣本數  

1 6 全部  

7 49 抽選 6 位  

50 199 抽選 8 位  

200 999 抽選 10 位  

1000 3999 每 100 人抽選 1 位，以此類推  

4000 無上限  抽選 4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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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針對抽選中廠商，於發出問卷前，會在廠商問卷的「步驟 1

－僱員人數」問項 (b)中會先預先填入一個僱員總人數上下界範圍（見

圖 2.3.1），若廠商實際填寫的問項 (a)僱員總人數落於該範圍內，則繼

續填答後續問項；否則將請廠商與 ABS 聯繫，以確保 ABS 按此抽選

原則下的全體僱員樣本之推估結果將足夠涵蓋整個母體。  

圖 2.3.1  EEH 廠商問卷之步驟 1 問項  

此外，於問卷發出前，ABS 亦會在「步驟 2－選取僱員樣本」中

預先給定一組起始值及間隔值，使廠商於「步驟 1」填寫所有員工薪

資清冊（依廠商原始排序）中，先抽選起始值的僱員後，再依 ABS

設定的間隔值，抽選出所有應抽的僱員樣本數（見圖 2.3.2）。  

圖 2.3.2  EEH 廠商問卷之步驟 2 問項  

ABS 預先

給定範圍 

起始值  

間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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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舉例說明 ABS 如何決定廠商所要抽選的僱員樣本。假設某

樣本廠商於 ABSBR 登記共有 702 名員工，要如何抽樣出僱員樣本，

其步驟如下：  

步驟 1   先決定僱員樣本數  

由於廠商員工規模位於員工人數下限 200位至上限 999位之間，

依表 2.3.1 選取原則應抽選 10 名僱員樣本，故決定抽選等距份數為

11（= 10+1）。  

步驟 2   計算起始值及間隔值  

將員工薪資清冊（排序方式依公司自主排序）總人數 702 除以

11，截尾後計算至整數，得間隔值為 63。  

  702  

11
= 63.8（截去小數點後） ≅  63 

將間隔值 63 乘上一個 0 至 1 間的隨機數（假設為 0.2397）後，

再取四捨五入，得起始值為 15。  

63 × 0.2397 = 15.1（四捨五入後） ≅  15 

步驟 3   決定僱員樣本  

根據上述計算結果，ABS 建議樣本廠商從其員工薪資清冊中選

取第 15 位員工開始，然後每隔 63 位再抽選一位員工，直到抽選 10

位員工數為止，也就是說，廠商所要填報的僱員樣本為第 15、 78、

141、 204、 267、 330、 393、 456、 519 及 582 位僱員。  

由於廠商需要填報 10 個僱員問卷，故樣本廠商將會收到包括 11

份問卷（含廠商問卷 1 份與僱員問卷 10 份）。  

注意事項  

⑴起始值必須為一個界於 1 至間隔值之間的隨機正整數。  

⑵起始值由隨機亂數所產生，且不能大於間隔值。  

⑶若廠商於調查資料參考期之實際員工總人數明顯改變時，將依

實際員工總人數決定新的間隔值，並依新的間隔值決定新的起

始值。  

步驟 1 

注意事項 

舉例說明 

步驟 2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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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問項  

EEH 最新的調查資料為 2016 年 5 月（問卷內容與 2014 年 5 月

相同，可參閱附錄 2），問卷包括廠商及僱員問卷，均由雇主填寫。  

（一）廠商問卷：共 4 頁  

ABS 於廠商問卷的首頁詳細記載有關 EEH 調查目的、接受調查

之義務、保密協定、回傳 ABS 期限及資料參考期之聲明，並請樣本

廠商針對預先記載之 ABN 進行確認或更正，並請填表人填寫姓名及

親筆簽名、職稱、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與填寫日期等。廠商問卷中主

要收集關於廠商的特徵，包括：  

 州 /領地  

 公營或民營  

 行業（事業單位的主要營業項目）  

 廠商規模（在職且領有薪資之受僱員工人數）  

（二）僱員問卷：共 4 頁  

僱員問卷主要調查員工特徵、薪資、有酬工時及薪酬訂定方式等

問項。  

 員工特徵：包括員工識別碼、性別、年齡、薪資率（成人、

初任、實習生 /學徒或殘障者）、職稱、主要工作內容、是否

為公司雇主、是否為主管、就業型態（全時或部分工時工作

者）及員工類型（長期、固定期限或臨時性）等問項。  

 薪資：包括員工支薪頻率（按每週、雙週、每月或其他）、

薪資犧牲、總薪資（含固定薪資及經常性獎金或津貼、加班

費等）、經常性薪資、加班費、津貼及所有其他含稅之款項

等。調查所填報的薪資都是應稅總金額，惟不包括年終獎金、

半年發放一次或聖誕節等非經常性獎金。  

 有酬工時：包括有酬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等問項。  

 員工薪酬訂定方式：包括採績效制、集體勞資協議、個別合

約等方式或為企業雇主之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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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  

（一）準備收集數據  

從 ABSBR 產生抽樣母體，進而產生 EEH 的廠商樣本。  

（二）收集填報數據  

樣本廠商可採網路填報、Excel 資料表或紙本方式填寫問卷。網

路填報方式因具備簡易即時檢誤（如自動加總、文字或數字檢查等）

及暫存功能，故為收集數據的主要工具，但廠商如有特殊需要仍可要

求提供紙本問卷。根據樣本廠商的僱員人數規模，最多會填寫 40 位

僱員問卷，故針對大型企業或有多個場所的特定企業則可使用 Excel

資料表方式來填答問卷。雖然各種填報方式可能看起來略有不同，但

其實各種方式均被設計為可收集完全相同的信 。  

（三）驗證數據的完整性  

經由網路填報可進行簡易的線上即時檢誤，以達到初步驗證廠商

所填答數據之完整性。  

（四）檢視數據  

（五）特異值處理  

針對檢誤出不合理的特異值會進一步與填報人確認資料正確性，

如有錯誤將予以更正。  

五、推估方法  

EEH 因採兩階段抽樣法，故其推估過程亦採兩階段進行。第一

階段係採數值提高估計法以推估每個廠商的員工總人數。在第二階段

同樣採用數值提高估計法以推估目標母體的廠商總家數，進而推估得

員工總人數。此外，針對未回表廠商採插補估計法推估，在抽樣層使

用營業中且有回表廠商資料的平均數來推估未回表廠商；而全查層廠

商則採用比率估計模型來插補未回表廠商資料。  

所謂數值提高估計法是指所抽選的每個單位樣本均代表一個權

數（weight） iw ，亦即母體總和除以樣本總和，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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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樣本平均值是母體平均值的最佳估計，即可得到 Ŷ 為最佳估

計，也就是  





sample

iy
n

N

yNŶ

 

因為 EEH 調查是採兩階段抽樣法，故使用三個步驟均採數值提

高估計法推估至母體，其簡單概念如下：  

步驟 1   家數擴大數 1w ：樣本家數推估到母體家數的權數。  

和數家商廠本樣之層第

和數家商廠體母之層第

   

   
,1

i

i

n

N
w

i

i

i   

步驟 2   「報告分割（Reporting split）」擴大數 2w ：在報告分割中計

算未回表資訊。  

和數家商廠本樣表回有之層第

和數家商廠本樣之層第

       

     
,2

i

i

r

n
w

i

i

i   

步驟 3   僱員擴大數 3w ：依僱員樣本抽樣階段（表 2.3.1）的權數。  

數人總工員選抽之商廠本樣個第層第

數人總工員僱受之商廠本樣個第層第

           

            
,3

ji

ji

l

L
w

ji

ji

ji   

最後  
ji

jiiiT wwww ,3,2,1 即為全國員工總人數。  

因 EEH 調查係每兩年辦理一次，且在每次調查均會重新選擇樣

本，並全面檢查抽樣設計以確保樣本具有效性。因此，EEH 調查並無

季節調整估計和趨勢估計之統計結果。  

六、統計結果  

所收集的個別僱員數據推估後用於計算各特徵值之平均數，包

括：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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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現金薪資（正常工時、加班工時及總計）；  

 每週支薪工時（正常工時、加班工時及總計）；  

 每小時現金薪資（正常工時、加班工時及總計）。  

相關計算公式如下：  

平均每週現金薪資 =
  每週應稅現金薪資總計   

受僱員工總計
 

平均每週支薪工時 =
  每週支薪工時總計   

受僱員工總計
 

平均每小時現金薪資 =
  每週應稅現金薪資總計   

每週支薪工時總計
 

平均年齡 =
  全體受僱員工年齡總計   

受僱員工總計
 

薪資可按各特徵別分類編製平均數統計結果，包括：  

分類項  統計值  

性別  男性、女性及全體。  

年齡  可按個別年齡編製，惟實際上多按未滿 18 歲、 18-20

歲、 21-24 歲、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64

歲、 65 歲以上及全體之分類發布統計結果。  

部門別  民營、公營及全體。  

州 /領地  新南威爾斯州、維多利亞州、昆士蘭州、南澳州、西

澳州、塔斯馬尼亞州、北領地、澳大利亞首都特區等

6 個州及 2 個區，及全國。  

行業別  按紐澳行業標準分類（除農業外）。  

職業別  由於 EEH 非按職業別分層及抽樣，且受到抽選僱員樣

本影響，致按職業別之統計結果僅能按紐澳職業標準

分類，且並不代表是澳洲的所有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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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類型  長期、固定期限或臨時性工作者。  

就業型態  全時或部分工時工作者。  

薪酬訂定

方式  

績效制、集體勞資協議、個別合約等方式或為企業雇

主。  

薪資率  成人、初任、實習生 /學徒或殘障者。  

廠商規模  依受僱員工人數級距分。  

之外，EEH 亦同時發布各薪資分布人數及各分位數薪資等資訊，

包括：  

項目別  統計值  

薪資分布  即薪資級距按未滿 200 元、 200 至未滿 300 元、 300

至未滿 400 元、…及 2,500 元以上等，並按年齡、薪

資率等分類統計。  

中位數  按年齡、薪資率分之中位數薪資統計。  

四分位數  按年齡、薪資率分之四分位數薪資統計。  

十分位數  按年齡、薪資率分之十分位數薪資統計。  

七、主要使用者及用途  

（一）主要使用者  

EEH 主要使用者在澳洲政府機關為澳洲聯邦及州政府部門，尤

其是涉及工作關係的部門，如教育部、就業部、澳洲公平工作委員會

與家庭、住宅、社區服務及原民事務部（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and Indigenous Affairs ,  FaHCSIA）等；除政府部門外，包括

工會、雇主協會、學術研究人員、律師參與工人賠償案件及處理技術

工人簽證的移民代理者，亦是 EEH 的主要使用者。  

國際組織如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 

ILO）與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  BLS）亦經常

使用 EEH 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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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用途  

EEH 統計結果除作為澳洲聯邦及州政府制定及審查最低工資與

勞動市場政策之參考依據外，亦為工資談判過程及勞動市場分析研究

之一重要指標。此外，EEH 統計結果亦提供 ABS 編製僱員及薪資分

布與工資價格指數之用。  

第四節  勞動力調查（Labour Force Survey, LFS）  

澳洲勞動力（LF
22）調查類似我國按月辦理的人力資源調查，目

前亦為每月辦理一次，其統計目的為提供關於澳洲 15 歲及以上常住

人口的勞動市場資訊，包括失業率、未充分就業率、勞動力參與率、

就業人口比率、及就業人數、失業人數及未充分就業者的估計。就業

人數的增減變化可作為觀察經濟增長的指標，另失業率（即失業者占

勞動力的百分比）和未充分就業率（即未充分就業者占勞動力的百分

比）可用來觀察市場未充分利用勞動力指標，而勞動力參與率（即勞

動力占民間人口的百分比）則反映了可用的總勞動力人口變化（問卷

內容可參閱附錄 3）。  

一、調查沿革  

LF 調查開始於 1960 年並按季辦理，直到 1978 年 2 月才改為按

月調查。調查問項大致上相同，但仍會不定期更新問項，以確保調查

數據可正確且符合現況的提供勞動力統計結果。  

在 1996 年 8 月之前，都是透過訪問員至受訪戶家中進行面對面

訪談；直到 1996 年 8 月增加了電話訪談方式，惟第 1 個月通常採面

訪方式進行，之後 7 個月通常採電話方式進行，以減少調查時間及成

本。2003 年 10 月開始採用了電腦輔助面訪，使訪問員直接使用在筆

記型電腦上的電子問卷填答；到 2012 年 12 月逐步引入受訪戶自行採

網路填報管道，並於 2014 年推出，以取代面訪或電訪方式。  

目前 LF 調查可透過訪問員直接面訪、電話訪問或住戶自行透過

網路填報方式完成。被抽選到的受訪戶須連續接受 8 個月的調查，新

                                                 
22

 Labour  Force，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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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第一個月將會收到一封信和手冊，通知受訪戶之後會有訪問員前

往家裡進行訪談，並告知受訪戶也可透過安全的網路填報系統填答資

料，或與訪問員約定訪談時間或採電話完成調查。資料收集時間通常

是從每個月含 5 日至 11 日的星期日開始的兩個星期內（即 24 天）進

行，資料標準週為調查的前一週，且可由家庭中的任何一個成年人來

回答全戶的問卷。LF 調查採面訪、電訪或網路填報方式的比率列於

表 2.4.1。  

表 2.4.1  勞動力調查之填報方式及比率  

 

調查方法  第 1 個月  第 2 個月以後  未來目標  

直接面訪法  50%  5%  5% 

電話訪問法  30% 75% 45% 

網路填報法  20% 20% 50% 

二、調查方法  

（一）對象及範圍  

LF 調查的對象包括於調查資料參考期為澳洲 15 歲以上人口，除

了：  

 澳洲的武裝勞動力；  

 外國政府的某些外交人員；  

 住在國外居民；及  

 駐在澳洲的外國武裝勞動力（及其家屬）。  

（二）未回表  

當對所抽選的家庭戶內的一個或多個居民所收集數據出現未回

表時的情形。當訪問員在一天的不同時間及一周內的不同日子與受訪

戶家庭進行嘗試多次電話聯繫均無法完成時，便會改以面對面訪問；

如果在重複嘗試後仍然無法於調查期內聯繫上住戶，則將其列為失聯，

失聯是最常見的未回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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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的 LF 調查通常引用有完全回表的數據作統計，在 2008 年 5

月至 2013 年 4 月的 5 年中，LF 調查平均回表率為 96.5%。  

三、抽樣設計  

從 1978 年 2 月開始改為按月調查以來，每月有 1/8 的樣本戶被

輪換，樣本共包括 8 個子樣本，或稱為 8 個輪換組，每個子樣本在調

查中保留 8 個月。LF 調查採樣本輪調可確保按月的勞動力統計穩定

性及可靠性，此外，樣本輪換方式可確保受訪樣本不會超過 8 個月，

且可觀察居民隨時間的變化。  

目前 LF調查每月約訪查 2萬 6千戶家庭，總共約 5萬人的樣本，

每個樣本的平均擴大數約為 312。每個樣本受訪戶須連續接受訪查 8

個月，所以每月約有 1/8 比例的樣本進行輪換（亦即每月均有 8 組樣

本在進行輪換，換言之，每月均有 1組樣本新進入及另 1組樣本退出），

也就是每個月有 1/8 比例的全新樣本，及 7/8 比例的重複樣本。  

在每五年辦理的人口住宅普查後會進行一次新的 LF 調查樣本抽

樣，以確保調查結果可以持續準確反映全國社會人口分布狀態。未來

將依據 2016 年人口普查結果，預計將於 2017 至 2018 年進行下一個

LF 調查樣本的重新設計。  

四、統計結果  

LF 統計結果包括勞動力狀況的原始、季節調整及趨勢估計的時

間數列，重要失業者、勞動力參與率、就業者按行業別及長期失業者。

LF 重要統計結果列於表 2.4.2。  

表 2.4.2  勞動力調查之重要統計結果  

分類  說明  

社會人口

信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庭關係、家庭

類型，出生地及到澳洲的州 /領地年度，以及常住地。 

勞動力  勞動力狀況、失業率、勞動力低度運用率 *
23，勞動力

                                                 

23
 *數據僅在 2 月、 5 月、 8 月及 11 月發布。  



 

30 

 

參與率等。  

受僱者  主要工作的就業狀況、全職或兼職、所有工作的實際

工時、主要工作的實際工時、資料標準週工時小於 35

小時原因，及未充分就業率 *、主要工作職業 *與行業 *

等。  

失業者  無論是尋找全職或兼職工作之失業者原因 *，及失業前

職之行業與職業 *，失業週數及是否為初次尋職者等。 

非勞動力  非勞動力的原因，包括有找工作但無法開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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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產力統計  

第一節  生產力概述  

生產力是用來衡量生產是否有效率或效用的一項重要指標，亦即

一定數量資源的投入可生產出多少產量，即每單位投入的產出。其公

式為  

生產力 =
   產出    

投入
 

依據澳洲財政部發布 2010 年的跨世代報告（ Intergenerational  

Report , IGR）中所使用的分析方式，經濟成長可由圖 3.1.1 之分解圖

來說明。  

圖 3.1.1  澳洲經濟成長分解圖  

也就是說，每人實質 GDP 可分解為下列公式  

   實質 GDP   

總人口
=

   實質 GDP   

工作時數
       （勞動生產力）  

×
   工作時數    

就業者
       （平均工時）  

勞動參與情形

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及性別分
失業率

平均工時按年齡及性別分

每單位工作人口(15歲以上)之平均工時

勞動參與人口 生產力

實質GDP

就業

生產力

勞動生產力

每單位工時之平均產出

人口統計

出生率
死亡率
淨遷徙率

15歲以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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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者    

勞動力
        （ 1 −失業率）  

×
   勞動力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勞動力參與率）  

×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總人口
 

觀察圖 3.1.2 五個組成部分可發現，澳洲無論在過去 40 年或預 

未來 40 年間，每人實質 GDP 成長率的最大貢獻均是來自勞動生產力

的提高；相較之下，人口及勞動參與方面的貢獻便顯得微不足道。  

圖 3.1.2  澳洲每人實質 GDP 成長率之貢獻來源  

大多數衡量生產力的分析都僅限於部分或單一要素，而不是總要

素或多因素生產力。生產力的單要素衡量是指給定的產出量與給定的

生產因素（如勞動力、資本、原材料等）之間的比率，故有許多生產

力的 量方法，每個 量涉及特定的生產因素，如勞動、資本或原材

料生產力。這些措施反映了產量的增長，而不是由特定生產要素的增

長來解釋；例如，產出與工作時間的比率可反映除了工作時數之外的

0.3 
0.2 

-0.1 
-0.2 

1.5 

1.7 

0.1 

-0.1 

0.0 0.0 

1.5 1.5 

-1.0

0.0

1.0

2.0

3.0

4.0

15歲以上人口比率 勞參率 1 -失業率 平均工時 勞動生產力 每人實質GDP

過去40年 未來40年

人口 勞動參與 生產力

百分點

過去 40年及未來 40年之每人實質 GDP成長率之貢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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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產要素的產出增長。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通常被視為總體生活水

平提高的指標，因為經由每單位的勞動力生產出更多的產出，或者每

單位的產出使用了更少的勞動時間。  

生產力依投入要素種類分為單要素生產力與複要素生產力，前者

如勞動生產力與資本生產力，後者如多因素生產力（MFP
24）與 KLMES

多因素生產力（KLMES MFP
25），亦即為我國的總要素生產力（TFP）。  

單要素生產力   勞動生產力  

 =
   產出    

勞動
 

 資本生產力  

 =
   產出    

資本
 

複要素生產力   多因素生產力  

 =
  總附加價值   

勞動 +資本
 

 KLMES 多因素生產力  

 =
   總產出    

  勞動 +資本 +  

  能源 +原料 +  

服務

 

第二節  勞動生產力  

勞動生產力係指為產出除以勞動投入的比率，即每單位勞動力的

產出。勞動生產力指數公式為  

勞動生產力 =
   產出    

勞動投入
 

通常衡量勞動投入有三種常用方法，包括就業人數、工時和質量

調整工時。ABS 發布勞動生產力同時採工時和質量調整工時為基礎統

計，主因工時受到資料標準週該週的工作時數、加班、休假及兼職工

作變化的影響；而質量調整工時亦進一步觀察勞動力在教育與經驗上

的變化。前者資料主要是來自勞動力調查的實際工時，而後者資料則

來自人口普查。簡單來說，勞動生產力是一小時工作時間所生產的產

                                                 
24

 Mul t i factor  Product ivi ty，多因素生產力。  
25

 KLEMS mul t i factor  productivi ty，KLEMS 多因素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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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量。勞動生產力的變化也可反映其他因素投入（如資本）的變化，

其提高意味著每小時的工作產量增加。  

 

ABS 於 2016 年 12 月 5 日發布 2015-16 年行業多因素生產力統計

結果。因質量調整勞動指數（QALI）同時衡量工時及質量（即教育

與經驗）的變化，由圖 3.2.1 勞動投入指數之時間數列觀察，按質量

調整工時基礎之勞動投入均高於按工時基礎的勞動投入，這意味著勞

動質量一直在增加。  

圖 3.2.1  澳洲歷年勞動投入指數  

表 3.2.1  澳洲 2015-16 年多因素生產力主要統計結果  

 工時基礎  質量調整工時基礎  

 年增率% 年增率%  

多因素生產力  0.9 0.6 

總附加價值  2.4 2.4 

勞動投入  0.9 1.4 

資本投入  2.3 2.3 

勞動生產力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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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為澳洲 2015-16 年多因素生產力主要統計結果，其中按

質量調整工時基礎的勞動投入年增率 1.4%，較按工時基礎的勞動投

入年增率高 0.5 個百分點，致勞動生產力年增率減少 0.5 個百分點，

主因經過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的質量調整提高勞動投入項的貢獻，進

而造成勞動生產力的成長減弱。  

第三節  資本生產力  

資本生產力係指產出除以資本投入的比率，即每單位資本的產出。

資本生產力指數公式為  

𝐾𝑃𝑡 =
     𝑌𝑡    

  𝐾𝑡
 

其中，𝑌𝑡 為產出（附加價值），  𝐾𝑡 為資本投入。資本生產力的變

化可以反映技術變化及其他因素投入（如勞動）的變化。單獨解釋資

本生產力的下降可能不是非常有用，因為資本生產力的下降可以被勞

動生產力的提高（導致 MFP 增長）抵消。  

資本深化，也可稱為資本強度，係指資本除以勞動之比率變化。

資本深化增加表示每個單位勞動可操作更多的資本用於生產，亦即為

增加勞動能力的一個指標。通常節省勞動力將可使資本深化增加，如

生產自動化；此外，資本深化的增長是勞動生產力增長的重要動能（伴

隨著 MFP）。  

資本投入數列表示資本服務從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資本流量。資本

投入服務的流量通常無法 量，因此使用永續盤存法（ PIM
26）導出

生產的資本存量。資本存量毛額的估計是由過去的投資流量總和扣除

報廢後的估計值。固定資本消耗的估計及資本存量淨額則是使用基於

各種資產的預期經濟壽命的折舊函數所得出。  

第四節  多因素生產力  

MFP 係指產出量除以多個因素（如勞動和資本）組合投入之比

                                                 

26
 Perpentual  Inventory Method，永續盤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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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多因素生產力指數公式為  

𝑀𝐹𝑃𝑡 =
     𝑌𝑡    

    (𝐻𝑡)𝑆𝐿,𝑡   (𝐾𝑡)𝑆𝐾,𝑡    
  

其中，  𝑌𝑡 為產出（總附加價值）  

  𝐻𝑡 為工作時間  

  𝐾𝑡 為資本投入  

  𝑆𝐿,𝑡 為勞動投入份額（取 2 期平均）  

  𝑆𝐾,𝑡 為資本投入份額（取 2 期平均）  

  𝑆𝐿,𝑡 +  𝑆𝐾,𝑡 = 1  

在實證分析均以變動率來表示，即產出變動率減投入變動率。理

想情況下，MFP 措施應涵蓋所有經濟活動，但這只有當所有必要數

據都可用時才可能。ABS 目前發布 MFP 的市場部門包括 2006 年紐澳

行業標準分類下的 16 個行業；即行業代號 A 至 N，及部分的 R 與 S，

詳細行業列於表 3.4.1。  

表 3.4.1  澳洲目前發布多因素生產力所涵蓋之行業  

行業代號  行業  

A 農林漁牧業  

B 礦業  

C 製造業  

D 電力、燃氣、用水及污染整治業  

E 營造業  

F 批發業  

G 零售業  

H 住宿餐飲業  

I 運輸、郵政及倉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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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K 金融及保險業  

L 不動產業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N 支援服務業  

R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S 其他服務業  

另外，ABS 目前發布的 MFP 未涵蓋非營利行業（包括行業代號

O、P 及 Q 等三行業，表 3.4.2），主要係因為非營利行業所提供的產

品或服務大多數是免費的，或非以獲利為目的所訂定價格的產業。非

營利行業的產出指標通常使用投入成本來計算，因此根據定義，沒有

生產率增長。另外，住宅服務業因無與之相關的就業亦被排除。  

表 3.4.2  澳洲目前發布多因素生產力未涵蓋之行業  

行業代號  行業  

O 公共行政及安全  

P 教育服務業  

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第五節  KLEMS 多因素生產力  

KLEMS MFP 係指產出量除以多個因素（包括資本 K、勞動 L、

能源 E、原材料 M 及服務 S）組合投入之比率。KLEMS MFP 指數公

式為  

𝐾𝐿𝐸𝑀𝑆 𝑀𝐹𝑃𝑡 =
     𝑌𝑡    

    (𝐻𝑡)𝑆𝐿,𝑡   (𝐾𝑡)𝑆𝐾,𝑡  (𝐸𝑡)𝑆𝐸,𝑡   (𝑀𝑡)𝑆𝑀,𝑡  (𝑆𝑡)𝑆𝑆,𝑡   
  

其中，  𝑌𝑡 為總產出、  𝐻𝑡 為工作時間、  𝐾𝑡 為資本投入、  𝐸𝑡  為能源之中

間投入、 𝑀𝑡 為原材料之中間投入、 𝑆𝑡 為服務之中間投入；另外， 𝑆𝐿,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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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𝑆𝐾,𝑡、  𝑆𝐸,𝑡 、  𝑆𝑀,𝑡及  𝑆𝑆,𝑡分別為勞動、資本、能源、原材料及服務投入份

額（均取 2 期平均），其中  𝑆𝐿,𝑡 +  𝑆𝐾,𝑡 +  𝑆𝐸,𝑡 +  𝑆𝑀,𝑡 +  𝑆𝑆,𝑡 = 1  

ABS 在 2016 年 3 月公布了一個新統計數據，也就是提供按 16

個行業別之 KLEMS MFP，目的是希望改善澳洲經濟績效和競爭力資

訊，透過 KLEMS 分解可提供更多關於對產出增長和生產效率的貢獻

資訊。KLEMS 亦可用於評估投入組合變化的影響，例如勞動工時與

資本服務或中間投入作用的組成相對於行業產出增長的影響。  

表 3.5.1  ABS 公布生產力之摘要  

生產力  

產出  投入  

總產出  
總附加

價值  
勞動  

資本  

服務  

中間  

投入  

勞動生產力  -  是  是  -  -  

資本生產力  -  是  -  是  -  

多因素生產力  -  是  是  是  -  

KLEMS多因素生產力 是  -  是  是  是  

表 3.5.1 列出 ABS 目前所公布的生產力類型的概述。ABS 公布

生產力指數分別針對兩種產出指標及一個或多個主要投入指標而編

製，產出指標分為總產出（GO）和總附加價值（GVA），投入指標則

分為勞動投入（L）、資本服務（K）和中間投入，其中勞動投入又分

為工時（H）或質量調整勞動投入（QALI），中間投入則分為能源（E）、

原材料（M）和服務（S）。  

KLEMS 是用來評估政策制定是否有效率及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指

標。經由詳細的統計分解，可提供生產效率的額外信 ，以利決策者

及經濟學家確定與經濟成長相關的因素，如行業投入組合的結構變化，

尤其在中間投入方面的貢獻。  

 

ABS 於 2016 年 3 月 7 日發布 2013-14 年行業別 KLEMS MFP 統

計結果（索引號 5260.0.55.004）。由表 3.5.2 可由礦業詳細分解 KLEMS，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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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出歷年 KLEMS 年增率及兩期平均投入份額的變化情形。  

表 3.5.2  ABS 公布礦業之 KLEMS MFP 

單位：%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KLEMS 年增率分析      

總產出年增率  4.74 6.77 5.56 6.00 

對總產出成長之貢獻      

資本服務 -IT 產業  0.06 0.05 0.05 0.03 

資本服務 -非 IT 產業  4.64 8.03 6.52 4.59 

勞動服務 -工時  1.87 2.17 0.72 0.06 

勞動服務 -勞動組成  0.02 0.02 0.02 0.03 

中間投入合計  3.33 2.52 0.82 1.17 

 能源  0.40 0.24 0.26 0.40 

 原物料  0.56 -0.08 -0.27 0.41 

 服務  2.37 2.37 0.83 0.36 

KLEMS MFP -5.18 -6.03 -2.56 0.12 

     

兩期平均之要素投入份額      

資本服務 -IT 產業  0.69 0.60 0.54 0.53 

資本服務 -非 IT 產業  46.22 46.39 40.94 39.35 

勞動服務  10.93 11.12 12.69 13.08 

中間投入合計  42.15 41.89 45.82 47.04 

 能源  3.44 3.50 3.99 4.43 

 原物料  8.75 8.09 8.26 8.35 

 服務  29.97 30.30 33.57 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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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澳洲大數據應用及統計局簡介  

第一節  澳洲大數據應用  

一、重要性  

近年由於網際網路的普遍使用，促成數據資訊呈交互爆炸性的成

長。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透過網路大部分從事包括商業、教育、社交

聯繫或娛樂等；另外，也因為獨立的個人交互操作的數字設備網絡的

普及，使得產生潛在新的和高度詳細的數據集的所有來源。這些設備

包括行動電話、智慧型能源電表 27（ smart energy meters）、交通流量

計或銷售點掃描器等。  

這些經由人力及機器所收集的數據（統稱為大數據）目前大部分

可供國家統計機構使用，作為分析經濟和環境的統計圖。大數據通常

具有“ 5 Vs”的特性，包括高容量（ volume）、高速度（ velocity）、

多樣性（ variety）、高價值（ value）及高真實性（ veracity）。當大數

據與來自調查或現有行政流程的傳統數據來源結合使用時，這些新的

大數據來源可實現新形式的統計分析，並為包括政府、社區及企業等

部門提供及制定政策方面具有潛在的助益。  

二、面臨挑戰  

大數據的整體概念相對較新，許多統計技術仍需要由國家統計組

織及學術界開發和 試才可充分利用。開發方法和技術基礎的獲取和

共享將是官方統計的一個新模式，主要是利用數學和計算機科學方面

的最新進展，並在代表性、儲存、轉換和整合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進

展數據。這一系列的相關技術還需要透過立法和隱私挑戰才可獲得解

決，然而並非所有政府組織都可以制訂適當的立法，以便能夠共享行

政數據；私人組織或機構也可能將其持有數據視為具有商業敏感性，

而不願意分享；另外，最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方法與工程以建立在合

併多個數據集時仍然可保持個人的機密性和隱私性。  

                                                 
27

 智慧型能源電表是一種新型的數位電度表，可精確的標示出能源的使用量，

並透過網路回報資訊，可成為智慧電網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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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情形  

為了證明和驗證對大數據的可能性的研究，ABS 已經產生了一

些雛型解決方案，將新的方法和技術應用於實際的商業問題。這些都

是為滿足大數據的分析和計算需求而開發的。  

核心為圖形鏈接信 發現環境（GLIDE
28），係指一個用於鏈接和

分析來自不同來源的多個數據集的集合平台。GLIDE 中使用的方法

的基礎是統計概念和數據以“信 網絡”的形式表示和儲存。這種結

構可以用於檢索和可視覺化單元級和聚合數據，並且允許用戶從不同

的分析角度（包括結構、關係、空間、時間和示意圖）探索鏈接的數

據集。  

GLIDE 目前擁有源自與 ABS 和澳洲稅務局持有的企業和人員相

關聯的行政數據源的雛型數據集，其中包括：  

 個人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現收現付  

 企業活動資訊  

 ABS 業務註冊  

目前有關雇主的數據大多從 ABS 廠商面調查中收集，另有關僱

員的數據則通常經由 ABS 家戶面調查中收集。在統計數據集中識別

雇主及僱員關係的能力大大增強了可以進行的分析類型。  

雛型關聯數據集提供了探索一系列廠商及勞動力問題的潛力，例

如：  

 雇主和僱員特徵如何影響企業的生產力；  

 企業新成立或結束對經濟活動的影響；  

 哪些行業正在創造和減少工作；  

                                                 
28

 Graphica lly Linked Informat ion Discovery Environment，圖形鏈接信 發現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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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擁有 2 份以上工作、什麼類型工作及雇主提供多少

個工作機會；  

 哪些行業主要提供短期就業；  

 企業營業額。  

四、未來機會  

ABS 開發 GLIDE 已驗證要使用多個數據來源需運用多種技術，

隨著業務蓬勃發展至一個強大的生產系統，更可支持對大型、複雜、

互連的數據集進行探索性分析。此外，ABS 正在研究使用「機器推理」

方法來自動挖掘大數據，及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文字檔的內容，以有效

地提取資訊。  

ABS 已開發一個初始的「信 發現環境」，作為多個數據源所需

的各種技術組件概念驗證的實現。這個初始信 發現環境有助於從多

個來源取得視覺化的數據，進而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工具，以支持一

系列有效的統計分析，其目標是建立一個數據框架，從包括空間、時

間、關係、結構或示意圖等多角度進行分析、調整及演算。  

為進一步增加發展大數據的潛力，ABS 也朝下列方向努力：  

 評估全球資訊網聯盟（W3C
29）開發的鏈接數據標準；  

 評估使用 W3C 詞彙框架來開發統計單位的 雛型模型 30

（ prototype models）；  

 調查自動「機器推理」方法（如一階邏輯）的應用；  

 使用自然語言處理作為從數據集合中取得資訊的輔助方

法。  

澳洲政府亦明瞭為獲得統計數據，需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提供

更有效地利用行政及大數據來源，才可取代從個人或企業面直接收集

資訊的方式。ABS 將進一步利用這項投資，提供一整套政府資訊能力，

                                                 
29

 World  Wide  Web Consort ium，全球資訊網聯盟。  
30

 為一種軟體開發模型，係指軟體開發人員快速建造軟體雛型，一旦確定客戶

的真正需求，所建造的雛型將被丟棄；即雛型系統的內部結構並不重要，重要

的是必須迅速建立雛形，隨之迅速修改雛型，以迅速反映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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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充分利用現有數據，同時亦保障個人隱私與信任。此外，透過政府

審議及加強立法，並利用 21 世紀的機會，例如技術進步、大數據及

統計與研究目的以使用行政數據。這項工作將連接政府對數據的努力，

解決關鍵數據差距，以達到數據共享、數據獲取、數據整合和數據訪

問障礙降低，及提高政府機構的生產力和減少統計職能的重複。這些

措施將可使澳洲整個統計系統可有效地利用經濟和社會數據的力量，

並提供所需的統計資訊，進而推動創新，俾供政府在關鍵公共政策和

服務領域中確立決策。  

第二節  澳洲統計局  

一、立法  

澳洲統計局主要依據 1975 年澳洲統計局法 31及 1905 年普查統計

法 32所賦予並確立其功能、職責和權力，其重點摘列於下：  

（一） 1975 年澳洲統計局法  

 為澳洲政府的中央統計機構，並為州和地區政府提供服務； 

 負責收集、編製、分析和發布統計結果及相關資訊；  

 確保在收集、彙編中協調官方機構的運作，以及發布統計結

果及相關資訊；  

 制訂統計標準並確實遵守；  

 向政府部門及機構提供與統計有關的諮詢和幫助；  

 在澳洲、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提供有關統計聯絡問題。  

（二） 1905 年普查統計法  

 授權澳洲統計學家廣泛收集有關人口、經濟、環境及社會議

題等方面的統計資訊；  

 使澳洲統計人員可要求個人在法律上有提供統計資訊之義

務；  

                                                 
31

 Austral ian Bureau of Stat i st ics Act 1975，澳洲統計局法 1975 年。  
32

 Census and Sta t i s t ics  Act  1905，普查統計法 19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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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澳洲統計局需發布所收集的統計結果；  

 要求澳洲統計局人員對個別資訊有終身保密之義務，並對違

反者處以嚴厲罰則。  

二、組織  

澳洲統計局於 1975 年成立法定辦公室，由統計局長領導，主要

分為「統計服務群」、「統計業務革新群」與「策略、服務及技術群」

等三個事業群，各設一個副局長主管業務，「策略、服務及技術群」

副局長兼營運長一職；另策略及合作關係部直接向統計局長負責。「統

計服務群」包括總體經濟、產業統計與人口及社會統計等三部門，其

中 LF統計由勞工所得處負責，生產力統計由國民所得處負責，而 AWE

及 EEH 統計則由勞動需求統計處負責，均為本次研習重點主題；「統

計業務革新群」包括革新規劃及方法等二部門，其中有關推估方法與

時間數列分析等由統計方法處負責，亦為本次研習重要主題；「策略、

服務及技術群」包括技術服務、普查統計網路、政府、人事與財務管

理等業務。統計局隨著業務變動會進行組織調整，截至 2017 年 2 月

3 日組織架構如圖 4.5.1。  

圖 4.5.1  澳洲統計局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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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  

澳洲統計局整體人力配置亦隨業務改變而有所調整， 2016 年適

逢澳洲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年，故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共有 3,586

位人員（其中 60 位留職停薪）依據「 1999 年公務員法」於 ABS 工作，

包括男性 1,711 位，女性 1,875 位；另外，有 3,482 名調查人員係依

據「 1905 年普查統計法」授權任命，以協助調查工作收集資料，其

中 3,039 位是人口普查員， 443 位是家庭調查訪問員。  

除首都坎培拉外，另外還有 9 個地區辦公室，其人力配置情形列

於表 4.5.1。  

表 4.5.1  澳洲統計局人力配置情形  

    2016 年 6 月 30 日   單位：人  

      

 全體  經常人員  臨時人員  

  全職  兼職  全職  兼職  

總計  3,526 2,217 435 564 310 

坎培拉  1,548 1,084 183 210 71 

墨爾本  422 275 56 77 14 

雪梨  363 189 42 40 92 

柏斯  263 103 31 101 28 

阿得雷德  253 142 58 43 10 

布里斯本  246 176 28 37 5 

吉朗  205 111 4 10 80 

荷伯特  147 90 27 20 10 

達爾文  60 31 6 23 0 

丹德農  19 16 0 3 0 

 註：不含調查人員及留職停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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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得與建議  

本次赴澳洲統計局研習勞動統計及生產力統計等相關課程，期能

對我國目前按月辦理的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提供借鏡，並進行相關業務

改進之參考。本章對這次至統計局的研習心得及建議，分述如下：  

一、增加全時受僱員工薪資統計，增進薪資統計指標  

目前我國按月辦理之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係按職員、工員（或監督

及專技人員、非監督專技人員）及性別分類，由樣本廠商填報彙總資

料，未填報個別受僱者，這與澳洲統計局每半年辦理一次之平均週薪

調查相近，惟略有不同之處，澳洲調查問項相對簡單，並不按職類分

類，僅按全時成人、其他所有及性別分類填報彙總資料，且僅查填經

常性薪資及加班費等相關資料，而有關工時問項則於每兩年辦理一次

之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中查填。若我國薪資統計未來能研究整合

調查及公務資料，提供全時受僱員工薪資統計，俾可增加更多薪資統

計指標供各界參考。  

二、增加地區別受僱員工薪資統計，提高統計運用價值  

澳洲每半年辦理一次的平均週薪調查，由工業及服務業近 90 家

廠商母體中隨機抽選約 5,700 家廠商樣本，並確保按地區 33、行業、

公民營所推估的結果均具代表性。囿於我國目前按月受僱員工薪資調

查非按縣市別抽樣，爰無法編製按縣市別或區域別之薪資統計，鑑於

區域別薪資統計日漸受到重視，未來可在兼顧調查成本及資源下，運

用調查及公務資料，研究並產製地區別薪資統計，以提高統計運用之

價值。  

三、調查廠商面受僱者之個人特徵，增加薪資分布統計之廣度  

澳洲統計局每兩年辦理一次的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從廠商

面抽選僱員樣本填報有關個人特徵資料，得以深度了解澳洲僱員薪資

統計及其分布全貌。我國因無查填廠商面僱員的個人資料，故運用家

                                                 
33

 澳洲地區別薪資統計包括新南威爾斯州（NSW）、維多利亞州（Vic）、昆士蘭

州（Qld）、南澳州（ SA）、西澳州（WA）、塔斯馬尼亞州（ Tas.）、北領地（NT）、

澳大利亞首都特區（ACT）等 6 個州及 2 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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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面「人力運用調查」及廠商面「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整合推估薪資

中位數，並於民國 105 年首次發布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體及按性

別、職類與部門別之薪資中位數統計。若我國未來能研究類似澳洲透

過廠商面調查僱員個別資料，可更深入了解更多特徵別薪資統計及其

分布資訊。  

四、增加趨勢估計統計，以提升時間數列之應用價值  

澳洲統計局針對按月或按季發布的統計結果，除發布原始估計的

時間數列外，通常會再發布季節調整估計及趨勢估計的時間數列，透

過季節調整數列可觀 剔除季節因素後的數列走勢，而趨勢估計可真

正看出數列的長期趨勢。澳洲統計局認為對大多數商業決策和政策建

議來說，趨勢估計值比經季節調整估計值或原始估計值提供了更可靠

指導的基本方向。我國目前薪資統計除原始估計的時間數列外，亦會

編製經季節調整估計的時間數列，惟尚未有趨勢估計的時間數列，在

各國薪資統計方面亦較少編製趨勢估計，但我國按月薪資統計未來仍

應可針對趨勢估計作專題研究，以提升時間數列之應用價值。  

五、提高家戶面網路填報比率，以降低調查成本  

澳洲國土非常廣大，透過訪問員實地訪查通常耗費大量時間及經

費，故澳洲政府積 加強基礎建設，無論廠商面或家戶面調查均建置

網填系統，期望提高網路填報比率，可大幅節省調查時間及調查成本。

以澳洲按月的勞動力調查為例，新抽樣本戶須連續查填 8 個月後進行

輪換，以往也都是採訪員實地面訪或電話訪問方式搭配進行，惟自

2012 年 12 月開始新增受訪戶自行透過網路填報的管道，雖然目前勞

動力調查的網填比率僅約 20%，但澳洲統計局仍朝未來可達 50%目標

而努力。  

我國廠商面按月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於 88 年即建置完成網路填報

系統，隨著科技進步，廠商網路填報比率亦逐年提高，105 年 7 至 12

月平均回表率及網填比率分別達 92%及 58%，若能鼓勵目前採郵寄或

傳真回表廠商改以網路填報回表，資料具有線上即時檢誤並快速回傳

之優點，可再提高網路填報比率，進而增加統計資料確度。另家戶面

的人力資源調查因受限調查時間較短（澳洲勞動力調查的訪查時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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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我國僅有 1 週），致目前較難增加網路填報方式（由於須預留

等待回表時間，屆時仍無回表，須轉為實地訪查或電話訪問，如仍無

法完成則須進行換戶），期待未來家戶面調查亦能增加網路填報的管

道，除可節省調查成本外，亦可降低調查換戶比率且提高調查意願。  

六、儘速完成統計法修法，以保障統計品質  

澳洲依 1905 年的普查統計法的目的規定，廠商及個人均有接受

澳洲統計局人員調查的義務，如有違法將有嚴重罰則，且澳洲政府亦

依法確實執行，使澳洲的薪資調查及勞動力調查的整體回表率均超過

95%。反觀我國統計法於民國 21 年公布、23 年施行以來，歷經 27 年、

36 年及 61 年等 3 次修正，迄今已超過 40 年未修訂，國內經社環境

的改變，目前行政院主計總處正進行修法作業，期待能儘速完成並公

布實施，除提升行政登記資料之應用，並明確規範廠商及個人均有接

受統計調查之義務，及違反之處罰，並保障資料隱私，達成政府統計

之高品質及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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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平均週薪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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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受僱員工薪資及工時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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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勞動力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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